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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海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是国际竞争的新领域,发展深海经济对保障我国资源能源安全、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保障海洋权益与国土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深海海域资源丰富,拥有坚实的深海科技

创新基础,海洋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具备大力发展深海经济的有利条件。 然而,当前我国深海经济的发展仍

面临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培育与规划布局不完善、外部技术封锁加剧、国际海底资源权益竞争激

烈等挑战。 为此,建议采取以下发展路径: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分类施策推进产业发展,积极探索融合

发展模式,不断完善深海开发保障体系,积极参与深海国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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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海域是地球表面的主体。 地球上海洋面积约为 3. 6 亿平方千米,约占地表总面积

的 71%,其中 90%的海域水深大于 1000 米。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除去各沿海国的领

海、专属经济区等管辖海域,全人类共有的深海面积约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 64%,地球总表

面积的 45%。①近一百年来,全球人口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90%的人口居住在 10%的陆地

上,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人类进一步发展亟须

开拓新空间。 深海海域是地球上面积最广、容积最大的地理空间,是人类可以利用的最大潜

在战略空间。 21 世纪以来,世界大国持续加大对深海科技、产业、军事等的战略投入,在深

海工程装备、海底油气等深海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深

海经济成为我国必然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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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方略后,深海开发得到重点关注。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深海、深蓝等领域的战

略高技术部署,积极参与深海、极地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 国务院 2016 年发布的《“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以拓展远海、探查深海、引领发展等为原则,重点发展海洋资源开

发、深渊海洋科学、深海运载作业、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等关键核心技术。 2016 年 5 月,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

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键技术。”①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

勘探开发法》施行,为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提供了法律基础,为深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提供了重大机遇。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深海科技”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② 2025
年 4 月,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为深海资源的国际

合作治理和可持续利用奠定了良好基础。③

一、深海经济的内涵特性与战略价值
   

深海经济是海洋经济的一部分,但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其技术经济特性与以海洋渔业、
港航运输、滨海旅游为主体的一般海洋经济有显著区别。 当前学术界关于深海经济的研究

较少,对其内涵特性与战略价值等的探究较为缺乏。
(一)内涵特性
    

海洋经济是以海洋资源为基础,利用技术手段对海洋空间及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保护

的经济活动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④其核心在于通过多产业协同,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

续开发与价值转化,涵盖资源开发、空间利用、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及服务配套等多个维度。
深海经济是海洋经济的子集,是深海海域(包括海面、水体与海底)的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等

经济活动的总和,其核心是突破极端环境(如深水、高压、低温、无光等)的限制,实现深海矿

产、能源、生物及空间等资源的产业化利用,同时平衡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不同领域对深海的界定不同:在海洋科学中深海和浅海的划分通常以 200 米水深为界,
200 米以上的为浅海,受阳光照射水体明亮,水温相对较高;200

 

米以下的水域称为深海,阳
光无法穿透,水体较暗,水温较低。⑤ 海洋油气开发领域多以 500 米水深为界,⑥浅海油田一

般位于大陆架上,可在海底建立支撑结构,油气资源开发难度和成本较低,深海油田一般需

使用浮式或水下开采装备,开发难度和成本高。 海水养殖领域通常以 20 米水深为界确定深

海养殖,这个深度多需要锚固、可沉降、钢结构等专门的设计。⑦ 考虑到深海界定标准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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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各产业领域间的密切联系,本文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对深海经济做界定。 广义的

深海经济以最低的临界值为标准,即以深远海养殖领域的 20 米水深为标准,如此可将海洋

各产业的深海部分并集,最大化涵盖范围。 狭义的深海经济以海洋油气开发领域中的深海

界限为标准,即以 500 米水深为界,主要包括了以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为手段开发、利用和保

护深远海所进行的各类生产和服务活动,即海底油气及矿产资源开发、深海生物资源开发、
深海绿色能源开发及相应的装备产业。 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深海经济活动。

由于所处海域的特殊性,深海经济在自然环境、技术经济、法规治理等方面,与普通海

洋经济、陆域经济相比具有显著不同。 在所处的自然环境方面,深海经济作业区域位于深

海大洋,面临风速大、波浪高、海流急、极端气象频发等复杂特殊的海域环境,油气矿产勘

探开发等海底作业,面临高压、无光、低温等极端环境,其环境风险远大于近海。 深海区域

的海洋生态系统脆弱,人类活动易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在技术经济特性方面,深远海面临

的特殊环境要求装备具备高性能、高可靠性、高耐压、耐腐蚀特点,具有突出的技术密集与

创新依赖特性。 同时,深远海远离陆地,物资运输、人员调配、设施维护、安全保障等运营

成本高。 为应对环境复杂性,深海产业项目通常规模较大,呈现长回收周期、高投资门槛

的资本密集特征。 由于面临的经营风险大,有关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保险费用因风险溢价会

明显上浮。 在法规治理方面,相当一部分深海经济项目布局的管辖海域受国际法约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明确了沿海国

和国际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为深海经济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深海经济从业主体需同时

满足国际法与国内法相关规定,构建“双重合规”体系,投入较高的合规环评成本。
(二)战略价值
    

发展深海经济,开发深海资源,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海洋强国,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一是保障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安全。 我国锰、钴、镍、铜等核心矿产资源和石油、天然气

等资源自给率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进口。 随着大国竞争持续加剧,我国资源能源安全面临

严峻挑战。 深海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油气、金属矿产、热液硫化物等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深

海矿产与能源的开发可直接缓解我国关键资源对外高依存的困境,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并通

过增强供应链韧性提升抵御外部封锁的能力,降低陆域资源枯竭与外部贸易限制引发的经

济安全风险。
    

二是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海洋科技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领域,深
海是未来最可能出现重大技术创新与突破的领域,因此与深海相关的资源能源、环境效应和

生命过程等问题成为海洋科技研究的焦点。 开展深海经济活动对深海探测、海上平台、海上

通信、海工船舶等技术与装备提出了更高要求。 围绕深海经济在探索深海空间、开发利用深

海资源和保障国家深海安全等方面的重大需求,以“进入深海—认识深海—探查深海—开发

深海”为主线加快实施科技创新,可极大提升我国海洋科技创新能力,①并对生命科学、太空

探索等领域科技创新产生积极支撑作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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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维护海洋权益与保障国土安全。 发展深海经济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途径。
勘探开发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可为我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主张海洋权益提供法理

依据。 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的矿区勘探权不仅是资源获取的凭证,更是国家管辖外海域

“存在性权利”的象征。 主导深海采矿环保标准、推动“蓝色伙伴关系”等多边机制,有助于

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转化为规则话语权优势,这不仅关乎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更是遏

制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东海的战略工具。 深海经济衍生的技术体系(如海底观测网、无人潜

航器)可转化为非对称作战能力,提升对战略航道与关键海域的监控能力。 深海资源开发设

施的分布式布局可形成“前沿存在点”,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战略支点作用。

二、深海经济体系的建设基础
   

深海经济的不同子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就我国来看,深海油气及相关

装备产业发展较早,目前处于成长期。 深海采矿、深海生物资源开发、深海绿色能源及相关

装备业等总体处于初创期阶段。 本部分从海域资源、科技积累、产业基础等三个方面,分析

我国深海经济体系的建设基础。
(一)丰富的海域资源
   

我国海域广阔,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以东太平洋海域。 其中渤海面积约

7. 7 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约 18 米,黄海面积约 38 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44 米,最深处为

140 米,两者均非深海。 东海总面积约 77 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370 米,其中 2 / 3 的面积为

较浅的大陆架,另 1 / 3 为较深的海槽、岛弧等,最深处为 2719 米。 南海总面积约 350 万平方

公里,平均水深 1000 ~ 1100 米,最大深度 5567 米,南海超 50%的海域面积为超过 200 米水深

的大陆坡、岛坡和海盆等。① 台湾以东太平洋海域面积约为 10. 5 万平方公里,绝大部分水深

大于 4000 米。②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和我国主张,我国实际管辖海域面积约

300
 

万平方公里,深海空间资源丰富。③
    

我国深海海域资源丰富。 以油气为例,近年来中海油大力开展海洋油气勘探,2020 年至

2022 年累计新增探明地质储量石油 9. 32 亿吨、天然气 4072 亿立方米,且近年新发现的油品

性质明显变好,中轻质原油占 73%,常规稠油和特稠油占 27%,改变了过去我国海域以发现

稠油为主的整体面貌。④ 这表明我国广大海域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广阔的开发前景,具备

成为国家能源储备基地的潜力。 此外,我国国际海底区块资源充足。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称为国际海底区域,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

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迄今已有 22 个国家及其实体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署了国际海底勘探

合同,我国在国际海底拥有 5 块矿区,合同区总面积约为 23. 5 万平方公里,涵盖多金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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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富钴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等多种资源。①

(二)坚实的科技积累
   

一是深海进入和探测观测能力大幅提升。 近年来,我国先后研制了 7000 米级“蛟龙”
号、4500 米“深海勇士”号、10000 米级“奋斗者”号等系列深潜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海

燕”号、“海翼”号等水下滑翔机成功挑战全球海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 “海牛Ⅱ号”海

底钻机系统,在南海超 2000 米深水成功下钻 231 米,刷新世界深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
2024 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广州正式入列,最大钻深 11000
米,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作业能力。 我国还陆续研制出应用广泛的无人深潜器和深海机

器人,包括遥控水下机器人、自主水下机器人、混合式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水下滑翔机等,
初步建立起全海深潜水器谱系,具备了全海深探测与作业能力。 截至 2024 年底,我国科学

家已完成 8 条全球主要海沟深渊的载人深潜科考,创造多项世界载人深潜作业和科考纪录;
攻克了高频地波雷达、合成孔径声呐、系列浮标潜标、投弃式温深仪、波浪滑翔器、大深度剖

面测量仪等深海观监测设备核心技术。 关键海域立体监测系统、深远海海洋环境监测预报

系统、深海海底观测网试验系统、全球海洋数值预报等投入业务化运行,大幅提升了我国海

洋环境监测预报能力。
二是深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装备取得全面突破。 “十四五”以来,我国海上油气勘

探开发持续发力,深水高精度地震勘测设备实现产业化,通过创新成盆成凹机制、油气成藏

模式认识,在南海深水区域获亿吨级油气新发现,开辟深水、深层、隐蔽油气藏、盆缘凹陷等

勘探新领域,深海油气田群成为海上油气产量增长点。② 深海油气开发装备方面,一批自主

化新型重大装备投入使用。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3000 米深水铺管起重船
 

“海洋石油 201”、
第六代深水 3000 米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 981”在南海投入实际应用。 全球首座十万

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 1 号”投产,实现了向 1500 米超深水的跨越。 “蓝鲸 1
号”水合物试采在南海取得历史性突破。 2022 年 6 月,首套国产化深水采油树在海南投入

使用。 2023 年 8 月,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海洋石

油 122”在青岛完成船体建造。 目前我国已具备 3000 米水深以内海洋油气工程装备的全体

系自主研制能力,实现从“水上—水面—水中—水下”的全海域深水工程设计能力。③

三是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关键技术装备取得显著进展。 深海矿产资源勘探技术经历了从

原始地质取样到声学探测技术快速发展,再到高新技术装备广泛应用的阶段。 深海矿产资

源勘探、开采、运输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实现从勘探到开采的全程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了开

采效率和安全性。 目前,我国先进的勘探技术已经能够实现对深海资源的精确探测和评估。
“开拓二号”深海重载采矿车海试水深首次突破 4000 米,取得大量深海多金属结壳与结核样

品,6000 米级智能电驱深海重载采矿车通过验收,深海采矿重载布放回收装备研制和应用取

得新突破。 招商局集团建成全国首个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研制与海试保障基地。
   

四是深海生物资源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国在深海生物勘探、深海微生物资源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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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网站:http: / / www. comra. org / node_539534. htm;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网站:
https: / / www. isa. org. jm / exploration-contracts / 。

 

赵悦婧:《由“深”向“超深”》,《中国电力报》2024 年 7 月 11 日。
张伟:《深水油气高效开发技术装备发展与展望》,《石油科技论坛》2024 年第 3 期。



范化建设、深海生物学基础研究以及生物资源应用潜力评估与开发利用等多个方面均取得

了重要突破。 我国建立了首个深海菌种库,在海洋药物、生物农药、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工
业酶应用等方面展现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近期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国科研团队依托自主研制

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及全国产化科研体系,完成了对马里亚纳海沟等深渊区域的系统

性生态研究。 该研究构建了迄今最完整的深海原核微生物基因数据集,鉴定出 7564 个物种

水平的代表性基因组,其中 89. 4%为尚未被报道的新物种,其多样性与全球已知海洋微生物

总量相当。① 上述科研成就展示出深渊在新基因、新结构和新功能方面的巨大资源潜能,为
解决全球生物资源枯竭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三)良好的产业基础
   

深海经济是海洋经济向深海的拓展,我国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深海经济发展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海洋生产总值从 2001 年的 0. 95 万亿增长至 2024 年的 10. 54 万亿,多数年份

增速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001 年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总体贡献率一直保持在

8%左右,在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海洋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突出,海洋产业是多数沿海省份的支柱产业,海洋生产总值在沿海地区经济占比保持在 15%
以上。②

    

在海洋强国战略指引下,近年来与深海经济密切相关的海洋油气、海工装备、海洋电力、
海洋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海洋油气勘探开发业向数智化、低碳化加

速推进,油气生产规模持续提升,2024 年实现增加值 2542 亿元,同比增长 5. 8%,产量增长约

330 万吨,占国内原油增产量的 80%以上。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产业实现转型升级,自主研

发能力稳步增强,不断突破装备核心技术。 2024 年海工装备新承接订单金额、交付订单金

额、手持订单金额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69. 4%、67. 3%和 57. 6%,国际市场份额连续 7 年保持

全球首位,全年实现增加值 1032 亿元,同比增长 9. 1%。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发展平稳,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创新研发持续推进,2024 年实现增加值 781 亿元,同比增长 1. 9%,在长

期较快增长后增速有所放缓。 海洋电力业发展迅速,2024 年实现增加值 510 亿元,同比增长
 

14. 7%。 其中海上风电发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28. 2%,大容量机组技术国际领

先,逐步向深远海拓展。 潮流能、
 

波浪能等海洋能研发稳步推进,海洋能源融合发展模式逐

步构建。③
    

此外,从整体经济层面来看,我国在机械、船舶、电子、电气、通信、人工智能、材料、冶金、
生物技术等各产业领域发展态势良好,为深海经济发展所需的高技术产业链建设提供了良

好支撑。 总体来看,我国拥有丰富的深海海域空间和自然资源,有扎实的深海领域科学技术

积累,有成功的产业实践和宏观经济基础。 在时代需求引领下,我国深海经济具备了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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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怡、王晓樱:《我科学家描绘出首个海洋最深生态系统图》,《光明日报》2025 年 3 月 10 日。
该比值由笔者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自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 / / www. stats. gov. cn / xxgk / ,《中国

海洋经济统计公报》https: / / www. mnr. gov. cn / sj / sjfw / hy / gbgg / zghyjjtjgb / 。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2024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自然资源部网站,2025 年 2 月 20 日,https: / /
gi. mnr. gov. cn / 202502 / t20250224_2881344. html。



三、我国深海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深海经济的技术要求高,投资和环境风险大。 作为初创期的经济形态,我国深海经济发展

面临着技术创新水平有待提升、产业链不完整、缺乏要素保障、环境危害大、国际海底权益博弈

激烈等问题。 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了我国深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瓶颈。
(一)产业技术创新水平有待提升
   

深海经济对资源勘探开发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我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技术虽已取

得很大进展,但技术创新水平与独立自主性仍有待提升。 作为产业基础的海工装备设计制

造业,我国的高端海工装备制造技术、设计分析工具、关键设备和零部件自主研发等缺乏自

主性,仍有相当部分依赖进口。 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技术装备体系成熟度不高,与国际先进水

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逐步趋紧,极端情况下

有可能导致技术完全脱钩断供。 中海油、哈尔滨工程大学等海工研发重点单位先后被美国

列入制裁名单,我国海工装备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卡脖子”风险显著上升。 从深海科技创

新体系来看,创新领军企业数量不足,缺乏产业链、创新链龙头企业,难以形成“链主+专精特

新”的生态体系。 相关科研院所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横向关联度弱,深海战略科技

力量的协同创新机制尚未建立。
(二)产业链培育与规划布局不足
    

深海经济属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导入期或初创期,是产业生命周期中风险最

高的阶段。 产业链培育不足主要表现在:深海装备制造与陆域产业协同度低,产业链不完

整,产业链上下游间缺乏有效协同;海洋工程企业总承包技术和管理能力不足,整合资源能

力不强,国内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和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难以满足规模化发展需求;
产业融合化程度不够,深海产业项目业态单一,未实现多业态有机融合。 规划布局不合理主

要表现在:深海装备制造基地存在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化定位,资源配置效率偏低;政府规划

管理长期沿用平面化资源开发管理模式,缺乏海洋空间资源立体化规划,陆海统筹水平较

低,海域空间规划与区域经济协同不足,缺乏陆上支撑保障基地;深海产业项目需经资源、环
境、应急管理等多部门审批,流程耗时过长。

(三)要素保障与保险体系不完善

深海产业项目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投入和国企投资,民间资本参与渠道有限,市场化融资

工具(如蓝色债券)尚未规模化。 深海技术研发资金分散于多个部门和项目,重复立项现象

突出,未能形成合力攻克“卡脖子”技术。 深海经济的发展需要海洋科技、海洋工程、海洋生

物、海洋法律等多领域人才,然而我国在这些领域的人才储备相对薄弱,如既懂海洋工程又

掌握人工智能的技术团队不足,难以有效支撑海上平台等智能化建设。 此外,深海经济发展

的风险分担机制缺失,深海开发保险产品较为缺乏,巨灾风险(如平台倾覆、自然灾害等)市

场化对冲手段较弱,企业风险敞口过大。
(四)深海开发环境危害影响复杂
    

深海资源开发会对海洋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包括扰动海底沉积物、破坏海底地

形、影响底栖生物栖息环境、增加海水浊度、释放海底重金属、产生噪声污染、释放强效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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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等。 如何处理海底环境保护和矿产资源开采的关系,是发展海底矿产资源开采的关键。
因受生态环境认知、自身利益分化以及地缘政治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环保至上派”对深海开

发持消极态度,呼吁预防性暂停、暂停或禁止深海采矿,并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内阻扰深海开

发议题推进,深海矿产资源开发也因此面临复杂的生态保护和环境监管博弈。 当前深海绿

色采矿技术(如羽流抑制装置等)远未成熟,企业难以应对日益严格的深海环保法规要求。
国内环保标准与国际环保技术规范等存在冲突,企业面临“双重合规”压力。 此外,高昂的环

境修复成本和环境代价会抵消深海矿产资源开发的经济收益。
(五)国际海底资源权益博弈激烈
    

国际海底资源属全人类共同财产,其开发利用需遵循国际规则,但国际上关于深海资源

开发的治理规制和实践还存在许多不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对 200 海里专

属经济区(EEZ)内的资源享有主权权利。 然而,南海、东太平洋等区域多国 EEZ 存在重叠,
我国在东海、南海与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存在主权争议,争议的重点就在于海底资源开发权

的争夺。 国际海底管理局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授权机构,负责制定《深海采矿法

典》,在这其中,各国意见不一,如发达国家主张严格环保标准,其目的是通过技术壁垒限制

发展中国家参与,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增加“技术可及性条款”,推动技术转让与收益

共享。 2025 年 4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对国际海域深海矿产商

业开采许可证的审查颁发,无视联合国支持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机制,违反了《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确立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四、我国深海经济发展路径

当前在国际范围内,深海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各海洋大国积极行动,进行深海资源开发

技术创新,抢占价值链制高点,积极参与深海资源配置与开发活动的规则制定,加速布局,抢
占深海资源商业开发先机。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应积极行动,以满足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资

源需求为目标,在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与地区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深海开发的国际竞

争。 本文基于我国深海经济的发展基础及现状,针对我国深海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长远

目标,提出如下发展路径。
(一)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持续提升深海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深海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塑造国际竞争优

势的关键。
 

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引领作用,优化需求牵引机制与平台生

态,组建深海科技创新联合体,聚焦重点领域攻关突破,过多维联动,推动深海开发实现从技

术跟随向产业引领的转型。
    

一是完善国家及省级层面深海科技中长期创新发展规划体系,明确分阶段的深海资源

开发、装备研制、生态保护等领域目标,重点加强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和科学研究,发展自

主可控、国际领先的深海资源开发及环境保护技术装备体系。 应加强基础科研的财政投入,
支持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等设立深海相关的科研机构;设立重大国家专项,推动深

海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综合试验场、超算中心等建设;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鼓励企业承担国家重大专项;设立“深海产业技术发展基金”,定向支持深海装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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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转化及国际标准制定等;建立“技术路线图+基金引导”的发展模式,以国家战略需

求为导向,通过专项基金引领撬动社会资本,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科研

投入机制。
   

二是创新需求引领机制,构建需求驱动的技术创新体系。 应建立国家级深海产业技术

需求监测平台,整合企业战略需求、国际技术标准修订等多元信息,实时捕捉全球深海技术

需求热点;搭建深海创新需求共享平台,实现跨部门、跨领域需求数据互通;将国家战略需求

与市场需求转化为技术攻关清单,形成“需求—任务—攻关”传导链,确保研发方向与产业痛

点精准对接;建立灵活的需求驱动机制,如“企业出题—科研解题”机制及科研平台发布技术

榜单,企业竞标研发资金与订单的“赛马机制+订单驱动”机制等。
三是聚焦产业瓶颈,突破关键基础理论与共性技术。 可开展极端环境材料与装备研发,

重点突破万米级耐压材料、深海腐蚀防护技术、深海智能传感器等“卡脖子”技术;创新深海

原位探测技术、电池技术、光纤水听器阵列、边缘计算芯片,发展 AI 驱动的海底观测网;按照

“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原则,突破深海矿产资源勘探、开采、选冶、环保关键技

术;创新深海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深海碳封存技术与装备,攻克羽流抑制与低扰动采集技术;
依托前沿技术主导相关国际标准修订,推动中国深海环保标准全球化;建设深海生物基因

库,解析极端环境生物的代谢机制与药用价值,建立深海微生物高通量筛选平台。
(二)分类施策推进产业发展
    

当前我国深海经济发展的重点包括油气开采、海底采矿、深海装备、深海生物及相关的

海洋新能源等子产业,每个产业的发展阶段和面对的市场不同,需要做好顶层规划,分类施

策,有针对性地推进不同子产业发展。
    

一是按需发展深海信息产业。 深海信息产业,是指围绕深海环境与资源信息的获取、传
输、处理与应用,从事深海探测观测技术装备的研发与生产、观测监测网络的构建与运维以

及相关数据服务的产业集合。 深海信息产业的购买方主要是财政支出单位,包括政府、科研

院所、军工单位等,以项目化运营和特定场景应用为主,产业规模相对较小。 深海信息产业

发展重点包括:突破数据传输与智能分析技术,实现海洋物理、化学、生物数据的实时采集与

融合应用;整合卫星遥感、浮标阵列、海底固定观测站和移动潜航器,实现“空-天-海-底”协

同监测;面向“透明海洋”“智慧海洋”工程,开展芯片型多参数水质传感器、水下声学探测装

备以及水下立体视觉装备产品研发,建立适用各类平台使用的声、光、电传感器产品体系;打
造高端深海观测系统、平台及信息化设备研发生产体系,以政府购买助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水下立体感知系统提供商的培育,孵化有技术特长的行业“小巨人”企业;建设国家深海大数

据中心,推动军民融合数据互通,发展资源勘探、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环境保险等数据衍生

服务。
二是大力提升深海装备产业。 深海装备产业是深海资源开发的关键,是支撑其他深海

产业发展的基础,应聚焦核心技术自主化与产业链协同,以深水作业装备和智能化制造体系

为核心,大力发展新型海工装备;突破全电推进动力系统及智能控制系统等关键基础技术,
提升深海运载平台设计与制造能力,开发通用化、模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水下机器人;锚
定海工产业链的关键技术环节和价值链制高点,突破深水半潜式平台、海底电缆、超高温高

压随钻测井装备、深水采油树、深海钻井机器人、深海立管、深水全电控防喷器及自主可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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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软件等技术;面向大洋矿产资源开发,积极发展深海采矿系统、无人遥控潜水式开采系统、
水下履带自行式采矿机器人、天然气水合物商业性开采装备等关键技术装备,建设自主可控

的深海采矿装备生产体系,助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深海矿产资源商业开发能力;适应深

海需求,发展“智能运维+服务延伸”模式,建设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提供远程诊断、预
测性维护等服务,降低运维成本;强化“总装+配套”产业链协同,依托中国船舶、中集集团等

龙头企业推动关键设备国产化及开发新型装备,在高端海工装备产业链上形成国际竞争

优势。
    

三是积极推进油气勘探开发产业。 深海油气资源已成为我国新增油气资源的主力。 应

积极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在琼东南盆地、珠江口盆地等新探明的油气资源丰富海域

规划部署一批深海油气开发项目,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东南亚、西非等深水油气

资源开发,提升国际资源获取能力,为国民经济提供自主可靠的能源保障。 应坚持“国家队

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模式,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等为开发主体,依托其技术积累

与深水作业经验,统筹南海等深海区域的资源开发;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产业链配套,形成“央

企引领、地方协同、民企补充”的立体化开发格局;不断开展技术创新,探索新型绿色化、智能

化技术应用,实现资源高效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创新超深水气田、深水高温高压气藏开

采、水下生产系统远程操控技术,完善“半潜平台+水下系统”开发模式。 应用物联网技术优

化海底管线监测,提升深海作业安全性与效率;建设深水钻井平台智慧系统,集成数字孪生、
远程操控和 AI 预测系统,实现深海开发全生命周期智能化管理;推广“零排放”生产模式,实
施二氧化碳回注、等离子火炬减排等技术,降低开发碳排放;建立深海环境基线数据库,动态

监测采矿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探索可燃冰原位分解与集输技术,稳步推进可燃冰开采

商业化。
    

四是稳步开展深海矿产勘探开发产业。 深海采矿将是未来矿产资源供给的主要来源,
但现在产业开发技术尚不成熟。 我国已基本具备深海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多金属硫化

物等资源勘探开发的总体技术储备,并在南海多次单体海试和系统联合海试中取得成功。
现阶段应开展小规模探索性开采,不断完善技术装备体系和生产模式,创新生态保护策略,
为大规模商业化开采奠定基础;构建以大型国有矿业企业为主导、以有关科研机构技术为支

撑的产学研协同的开发体系,进行深海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等战略性矿产

探索性开发,鼓励民企在装备制造、环保技术等领域提供配套支持;稳步推进在克拉里昂-克
利珀顿区(CCZ)开展多金属结核、在西南印度洋开展多金属硫化物、在我国南海深海平原开

展富钴结壳与多金属结核的试验性开发;突破低扰动采集技术、羽流抑制与废水循环等绿色

开采技术,构建海底环境实时监测网络;构建“边开采、边修复”制度,强制企业同步实施生态

修复,采用人工海山重建、耐高压微生物修复等技术,减少深海环境损害;制定深海采矿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深海采矿生产标准,涵盖勘探设计、开采工艺、闭坑复垦等流程,探索资源税

加生态基金的管理模式;探索数字矿区建设,提出科学的深海资源绿色开发技术方案,建立

深海采矿示范工程,开展采矿试验和环境参数的长期观测与监测;逐步建立中央审批探采矿

权,设定生态保护红线,地方负责区域环境监测与应急响应的统筹协调体系。
    

五是适度发展深海绿色能源。 在深海发展绿色能源并不具有良好的经济性,但其在深

海油气、深海矿产、观测监测、网络建设等方面可起到能源供应的作用,对上述产业有良好的

147



支撑保障作用,因此应当适度发展,其中应以海上风电为主要开发形式。 当前深水漂浮式风

机造价尚高,质量可靠性有待提升,因此应加大对其研发制造的支持力度,通过示范性项目

建设,推动技术进步,降低开发成本。 应支持深海区域太阳能、波浪能、潮汐能等绿色能源的

实验开发与利用,探索风、光、潮、波、氢等绿色综合能源开发模式。 可以“深海一号”气田等

深海油气开发海域为核心,布局漂浮式风电、海上光伏等海洋新能源项目,支撑油气开发用

电需求。 未来需强化“需求侧驱动”,将绿色能源嵌入深海资源开发全链条,形成“以能促

产、以产带能”的良性循环,为深海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六是积极发展深海生物产业。 在深海生物资源开发领域中,生物医药资源是值得重点

关注的方向,其核心价值在于极端环境生物基因资源在医药及生物制品领域的运用。 深海

生物产业直面人类的生命健康问题,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当前可供产业化开发的品种

少,相关科技创新不足,产业规模小。 深海生物产业的发展重点在于加强基础研究和产业技

术体系研究,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中试孵化—规模生产”的完整链条,为商业化提供

丰富选项和完整手段。 可依托中国科学院南海所、中国海洋大学等相关科研机构,逐步完善

深海生物样本采集、分离提纯、样品生产改造、生物活性筛选鉴定、合成生物学应用等高水平

研发体系,建设深海生物样本库和基因数据库等特色资源库,开展深海生物活性成分筛选与

鉴定,突破深海资源生物加工关键技术,深度挖掘海洋生物功效。 可重点开发热液口嗜热

菌、冷泉区甲烷氧化菌、海鞘、深海海绵、可燃冰区化能合成生物群落、深海鱼类耐压基因等

深海生物资源的独特价值,开展产业应用示范项目;建立完善科技转化和成果孵化体系,支
撑海洋创新药物、功能性保健品、功能性化妆品、工业酶与新材料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我

国建成海洋药物原创策源地,实现基于创新能力的全球竞争力跃升。
(三)积极探索融合发展模式
    

根据深海经济特点及我国深海经济发展实际,应将融合发展作为其主要发展路径。 建

议构建以产业融合为核心,以技术融合、装备融合和平台融合为支撑,以空间融合为保障,以
蓝绿融合和数智融合为导向的深海经济发展模式。 由此降低投资及运营风险,提升经济与

环境可持续性,实现深海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以产业融合为核心,是指以深海第一产业(油气、矿产资源开采等)、第二产业(海上清

洁能源)和第三产业(信息服务、科学研究等)之间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为核心任务,推动

不同子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撑,实现深海经济的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

展。 以空间融合为基础,是指将不同功能区域的海洋空间进行有效整合,实现海洋空间的立

体集成利用和多用途协调,以保障深海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 空间融合的重点在于充分利

用海洋的立体空间,发展多层次的海洋产业,如在海面上发展风电、利用中下层海域发展油

气开采等。 以技术融合、装备融合与平台融合为支撑,是指以不同领域的技术融合渗透、装
备集成协同及共性载体平台建设,支撑深海三次产业的有机融合。 其中技术融合是指将多

种技术通过创新方式结合起来,实现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技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和相互

整合,以适应新的生产场景,创造新产品或生产方式;装备融合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实
现不同装备之间的相互配合、集成和协同,以提高整体系统的效能和性能,推动产业升级,增
强产业竞争力;装备融合往往是技术融合的外在体现,如大型海上漂浮式风机是油气开发平

台与风电技术装备的融合。 平台融合,是指将服务于深海三次产业的功能模块集成到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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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海上平台或潜航器上,形成支撑产业融合的综合性作业平台。 通过上述三种融合,可进

一步实现资源整合、技术协同、信息共享和生产配套。
    

蓝绿融合是深海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要求。 以蓝绿融合为导向,是指在深海经济发展过

程中,将绿色低碳理念与深远海产业充分结合,通过利用绿色能源、采用循环经济模式、降低碳

排放等,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 如在深海矿产开发过程中,可同步构建碳封存技术

体系。 可利用采矿船舶、管缆传输系统及水下作业装备,将液态二氧化碳输送至海底地质构造

层,通过高压低温环境促使其形成稳定的二氧化碳水合物封存形态,既保障矿产开采效率,又
使二氧化碳以固态形式长期稳定存储于海底沉积层,实现开发与碳减排的双重推进。

    

数智融合是深海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将先进的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与深海经济深度结合,从而提高产业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数智

赋能与数据要素驱动,推动子产业间的协同联动和价值共创,形成耦合共生、多元共建的深

海经济生态系统。 如可将深海采矿装备体系(如 ROV 水下机器人、智能采矿车等)改造升级

为生态环境监测平台。 通过加装多参数传感器、高精度摄像系统及 AI 数据分析模块,原采

矿装备可同步执行海底地形测绘、生物群落观测及污染物扩散监测任务,由此构建“技术共

享—数据互通—效益叠加”的正反馈机制,提升综合效能。
(四)不断完善深海开发保障

一是发展深海公共服务。 完善深远海气象水文、环境监测、信息与数据、安全救灾等公

共服务,是降低风险、保障深远海产业平稳运行的关键。 应加强海洋卫星、气象卫星、北斗卫

星、海底观测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型技术手段在深远海域气象水文、环境监测、通信保障

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实践应用;建立覆盖深海作业海域的精细化海洋水文、气象与环境监控

体系,在南海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扩大深远观测网络的覆盖范围,建立水文气象环境综合

信息库;大力加强深海安全保障和灾害救助力量,建立安全预警机制,保障各类灾害事故中

的人身财产安全;针对当前深海经济企业投保困难及其经营特点探索建立政策性保险体系。
二是创新海洋立体空间规划。 海洋空间三维规划是保障深海经济融合发展的基础。 海

洋空间的立体使用涉及水面、水体和海底三个维度,这种立体化使用模式对现有空间规划工

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需要着重开展以下关键工作:收集三维深海空间数据,整合水面、水体

和海底的详细数据,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底质、生物资源分布等,利用 GIS(地理信息系统)
和三维建模技术,构建深海空间的三维模型;基于深海空间的资源特性和发展需要,合理划

分不同的功能区,如水面的航运区、海底的资源开采区、电缆铺设区等;合理规划水面和水下

交通网络,确保不同用途的船只、潜水器等能够安全高效地运行。 在规划中应注重平衡资源

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三是建立完善国家深远海开发保障基地。 陆上保障基地为深海开发提供全方位后勤支

持和技术保障,其功能包括技术保障、设备维护、人员培训及信息交流等。 应规划建设专业

深远海能源矿产开发保障基地,为海底资源勘探与开采等提供专门支持,包括海底勘探开采

等重大装备的运输服务与保障,码头装卸与物资和能源储存,环境监测预警及应急救援服务

等。 此外,还需完善深海科考船后勤服务基地,为深海科研考察提供全面的后勤支持。
(五)积极参与深海国际治理
    

深海国际治理是构建新型海洋秩序的核心战场,从国际海底资源分配规则到环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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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深海治理体系的构建将决定未来全球海洋经济的权力格局。 深海治理直接影响我国

深海资源开发权益、技术标准主导权及生态安全话语权,有利的深海国际治理环境是我国深

海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保障。 深海国际治理的本质是“技术—规则—权力”的多方博弈,唯
有深度嵌入规则制定核心层,才能突破欧美技术封锁与地缘围堵,实现从“资源获取”到“秩

序主导”的历史性跨越。 作为世界大国,我国在国际合作中长期秉承多边主义,尊重有关国

际组织的权威性,坚持平等互利原则。 在深海国际治理中,我国以国际海底管理局为支点,
通过联盟构建与技术创新、标准输出等合理有效地表达我国诉求,将深海开发优势转化为治

理体系重构动能,确保国家核心利益最大化。
   

我国参与深海国际治理的关键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平

台框架内,加强与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战略合作,积极在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国海

洋大会等发表联合倡议,坚定推动深海资源开发的立场,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同时通

过政府间经济合作、海洋开发合作及深海开发及环保技术合作等,与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以

及太平洋岛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扭转“环保至上派” “开发观望派”等反对深海开发的基

本态度。 如通过“蓝色一带一路”向非洲、太平洋岛国输出低扰动采矿技术,换取资源开发权

益。 二是制止美西方集团的霸权行径。 坚决抵制将深海问题地缘政治化、阵营化,警惕美西

方集团尤其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行径,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利益共享的国际海底秩

序。① 针对美国单边行动,通过 WTO 争端机制起诉其违反“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联合

发展中国家发起国际诉讼。 三是主导国际深海开发生态保护行动,在切实维护国际深海生

态环境安全的基础上,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利益。 包括寻求技术标准主导,推动中国新型深海

环保标准被国际海底管理局采纳;主导建立“全球深海生态补偿基金”,要求采矿企业按开采

量缴纳生态税,用于环境损害补偿及受损国家渔业补偿,构建“开发-保护-共享”新型治理

模式;建设覆盖太平洋、印度洋的深海资源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环境数据实时共享。 四是推

动广泛的深海科学合作交流,达成绿色开发深海资源的科学共识。 如推动成立“深海技术转

移中心”,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标准化的绿色环保的深海开发装备与服务;在联合国海洋科学

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计划等国际大科学计划框架下,建立深海资源与环境研究国际合

作研究中心及海外基地,加强与各国深海科学研究团队的交流和合作。
      

〔责任编辑:徐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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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a
 

Economy: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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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ronted

 

and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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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ep
 

sea
 

is
 

a
 

new
 

space
 

for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new
 

field
 

of
 

interna-
tional

 

competition.
 

Developing
 

the
 

deep-sea
 

econom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China’s
 

resource
 

and
 

energy
 

security,
 

enhanc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safeguarding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well
 

as
 

homeland
 

security.
 

Abundant
 

in
 

resources
 

of
 

deep-sea
 

areas,
 

China
 

ha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eep-se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s
 

well
 

in
 

its
 

marine
 

economy
 

with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deep-sea
 

economy.
 

Howev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ep-sea
 

economy
 

is
 

still
 

con-
front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com-
plete

 

cultivation
 

and
 

planning
 

layout
 

of
 

industrial
 

chains,
 

intensified
 

external
 

technological
 

block-
ades

 

and
 

fierce
 

competition
 

for
 

international
 

seabed
 

resource
 

rights
 

and
 

interests.
 

Hence,
 

the
 

fol-
lowing

 

development
 

paths
 

are
 

suggested: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
ties,

 

adopting
 

classified
 

measur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ctively
 

explor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s,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guarantee
 

system
 

for
 

deep-sea
 

development
 

and
 

ac-
tively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deep
 

sea.

A
 

Practice
 

Approach
 

to
 

Promo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WEN
 

Feng’an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re
 

the
 

“one
 

body
 

with
 

two
 

wings”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dvancing
 

new-type
 

ur-
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will
 

help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combined
 

effects
 

and
 

can
 

further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gaps
 

in
 

the
 

new
 

era.
 

The
 

coordina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has
 

significant
 

value
 

implications
 

with
 

internal
 

coupling.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
tween

 

the
 

two
 

provides
 

a
 

practice
 

approach
 

to
 

exploring
 

the
 

predicaments
 

and
 

paths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to
 

the
 

predicaments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uch
 

as
 

structure,
 

elements,
 

citizenization
 

and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irst,
 

break
 

down
 

the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cond,
 

smooth
 

the
 

elements
 

for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ird,
 

promote
 

the
 

in-depth
 

urba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fourth,
 

optimize
 

the
 

driving
 

force
 

for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
ment,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integrated
 

ur-
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write
 

a
 

new
 

chapter
 

of
 

Chinese-type
 

moderniz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eatur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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